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中国大陆

知识共享组织(Creative Commons Corporation)不是一家律师事务所也不对外提供法律服务。提供本许可协

议文本并不导致 “律师—当事人” 关系的建立。知识共享组织按其现状(As Is) 提供这些信息。知识共享组织对于

所提供的信息不提供任何担保，也不对因使用该信息而造成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协议文本

本作品（定义如下）的提供是以适用知识共享组织的公共许可（ 简称“CCPL” 或 “许可”） 条款为前提的。本作品

受著作权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保护。对本作品的使用不得超越本许可协议授权的范围。

如您行使本许可授予的使用本作品的权利，就表明您接受并同意遵守本许可的条款。鉴于本许可为合同，在您接

受这些条款和规定的前提下，许可人授予您本许可所包括的权利。 

1、定义 

a.  “演绎作品”指基于本作品，或基于本作品与其他已存在作品之上而创作的作品，例如

翻译、改编、编曲或对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的其他变更，包括以摄制电影的方法对作品

的改编，或其他任何对本作品进行改造、转换、或改编后的形式，包含任何可辨认为源

自原始作品的修改形式。在本许可定义之下构成汇编作品的作品不视为演绎作品。为避

免疑义，并为本许可之目的，当演绎对象为音乐作品、表演或录音制品时，将其依时间

序列关系与动态影像配合一致而形成的结果，视为演绎作品。为本许可之目的，基于表

演、录音制品及广播电视节目而形成的创作成果，亦适用本许可关于“演绎作品”的规定。

b. “汇编作品”是指由于对内容的选择和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的集

合，其中本作品以完整且未经修改的形式和另外一部或多部作品组成集合的整体，而

各组成作品本身是分开且独立的，例如百科全书、文选、数据汇编作品，以及本条第 g

款所列作品之外的作品或者标的。在本许可定义之下构成汇编作品的作品不视为演绎作

品（定义如上）。

c. “发行”指以出售或者其他权利移转方式向公众提供本作品或者演绎作品的原件或者复 

制件。

d. “许可人”指根据本许可提供本作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e. “授权要素”是指许可人所选择的、并标示在本许可文本标题中的下列基本属性：署名，

非商业性使用和相同方式共享。



f. “原始作者”指创作本作品的自然人或依法视为本作品作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本许可

之目的，下述情形下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适用本许可有关“原始作者”的规定：

（i）就表演而言，指演员、歌手、音乐人、舞蹈者和表演、演唱、演说、朗诵、演奏、表现或

者以其它方式表演文学或艺术作品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人员；（ii）就录音制品而言，

指首次将表演的声音或其他声音录制下来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iii）就广播电

视节目而言，指传播广播电视节目的组织。

g. “本作品”指在本许可条款下提供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任何方式和

形式（包括以数字形式）表达之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作品，例如：书籍、手册及其

他著作；讲课、演讲、讲道及其他同类性质的作品；戏剧或音乐戏剧作品；舞蹈艺术作

品及哑剧作品；配词或不配词的乐曲；电影作品或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图画、油画、建筑、雕塑、雕刻或版画；摄影作品以及以类似摄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实

用美术作品；插图、地图及与地理、地形、建筑或科学有关的设计图、草图及造型作品；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类型的作品。表演、录音制品及广播电视节目不属于“本

作品”的范畴，但为本许可之目的，对它们的许可适用本许可中有关本作品的规定。

h. “您”指以前就本作品没有违反过本许可条款，或曾违反过条款但已获得许可人明确同 

意，依据本许可行使权利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i. “公开传播”指公开朗诵本作品以及以任何方式或程序，包括以有线、无线的方式或通过

信息网络公开传播本作品的公开朗诵；或向公众提供本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固定的时

间和地点或者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本作品；或以任何方式或程序公开表演本作

品或向公众传播本作品的表演，包括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本作品的表演；或以任何方式，

包括符号、声音或图像，广播或转播、重播本作品。上述定义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等作品

传播方式。

j. “著作人身权”指作者对其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所享有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以及保护

作品完整权。

k. “复制”指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包括但不限于录音、录像、将作品固定于载体上或者

复制固定后的作品，也包括以数字形式或其它电子媒介的形式存储受保护的表演或录

音制品。



2、合理使用。本许可无意削减、限制、或约束您基于著作权法或其他相关法律有关著作权保护的限制或例外的规

定对本作品的合法使用。

3、授权。根据本许可的条款和条件，许可人在此授予您全球性、免版税、非独占并且在本作品的著作权存续期间内

均有效的许可，就本作品行使以下权利：

a. 复制本作品，将本作品收入一个或多个汇编作品中，复制汇编作品中收录的本作品；

b. 创作和复制演绎作品，但是任何演绎作品，包括任何形式的翻译作品，均需以合理方

式清楚地标示、区分或以其他方法表明原作品已经修改变更。例如，翻译作品可以标明

“原作品已由英文翻译为西班牙文”，或者改编作品可以标明“原作品已做修改”；

c. 发行、公开传播本作品（包括汇编作品中收录的本作品）； 

d. 发行、公开传播演绎作品。

以上权利可在任何现有的或者以后出现的并为可适用的法律认可的媒体和形式上行使。上述权利包括为在其他媒

体和形式上行使权利而必须进行技术性修改的权利。许可人在此保留所有未明示授予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由第

4 条第 e 款所规定的权利。

4、限制。第 3 条的授权须受以下条款的限制： 

a. 只有在遵守本许可条款的情况下，您可发行、公开传播本作品。在您发行、公开传播本作

品的每份复制件中，您必须附上一份本许可的复制件或本许可的网址（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您不得就本作品提出或增加任何条款，从而限制本许可条款或者限制获得本作品的第

三方行使本许可条款所赋予的权利。您不得对本作品进行分许可。您必须在您发行或公

开传播的每份作品复制件中完整保留所有与本许可条款及免责条款相关的声明。

在发行、公开传播本作品时，您不得使用任何技术性的措施限制获得本作品的第三方实

施本许可协议授予的权利的能力。本款（第 4 条 a 款）规定同样适用于收录在汇编作品

中的本作品，但并不要求本作品外的汇编作品受本许可条款的约束。

在创作汇编作品时，若接到任何许可人的通知，您必须按照其要求，在可行范围内删



除汇编作品中根据第 4 条 d 款的要求所作的有关原始作者的身份及其他有关原始作品

的相关信息的标注。在创作演绎作品时，若接到任何许可人的通知，您必须根据其要求，

在可行范围内删除演绎作品中根据第 4 条 d 款的要求所作的有关原始作者的身份及其

他有关原始作品的相关信息的标注。

b. 只有在遵守（i）本许可条款、(ii)或者与本许可条款具有相同授权要素的后续版本、(iii)

或者与本许可条款具有相同授权要素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或者其后

续版本（例如，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美国）（统称“所适用许可协

议”）的情况下，您可发行、公开传播演绎作品。在您发行、公开传播的演绎作品的每份

复制件中，您必须附上一份所适用许可协议的复制件或网址（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您不得就演绎作品提出或增加任何条款，从而限制所适用许可协议的条款，或者限制

获得演绎作品的第三方行使所适用许可协议所赋予的权利。在您发行、公开传播包含本

作品的演绎作品的每份复制件中，您必须完整保留所有与所适用许可协议及免责条款

相关的声明。

在发行、公开传播演绎作品时，您不得使用任何技术性的措施限制获得演绎作品的第三

方行使所适用许可协议所赋予权利的能力。本款（第 4 条 b 款）规定同样适用于收录在

汇编作品中的演绎作品，但并不要求除基于本作品的演绎作品外的汇编作品受所适用

许可协议的约束。

c. 您不得以任何形式行使以上第 3 条授予您的权利去谋取或因此获得商业利益或个人金

钱报偿。但是，如交换过程中无任何金钱报偿，通过数字文件共享方式或其他方式用本

作品去交换其他著作权作品将不被视为谋取或因此获得商业利益或个人金钱报偿。

d. 在发行、公开传播本作品或任何演绎、汇编作品时，除非适用本条第 a 款之要求，您必

须完整保留所有关于本作品的著作权声明，并以适合所使用的媒体或工具的形式提供

下述信息：（i）在原始作者的姓名（或笔名）已被提供的情况下，给出该姓名（或笔

名），和/或在原始作者和/或许可人以许可人的著作权声明、服务条款或其他合理的方

式，指定可以在作品上署名的他方当事人的情况下，给出该他方当事人的名称（“署名

方”）；（ii）在本作品标题已被提供的情况下，给出本作品的标题；（iii）并在合理



可行的程度上，标明许可人指定需与本作品同时出现的网址，除非该网址没有涉及到

本作品的著作权声明或者关于本作品的许可信息；（iv）若为演绎作品，则依第 3 条

b 款之要求，须指明演绎作品中使用的本作品的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例如，“某作者

作品的法语译本”，或“基于某作者作品的电影剧本”）。本款（第 4 条 d 款）要求的对作

者姓名和作品名称的指明可采取任何合理方式，但在演绎作品或汇编作品中，如果已

经指明了演绎作品的作者或汇编作品的所有内含作品的作者，那么对本作品名称和作

者姓名的指明须同时出现在任何其他作者姓名出现的地方，并至少与对其他作者的指

明一样显著。为避免疑义，本款有关标示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之规定，仅适用于前述署

名的用途，未事先另行取得原始作者、许可人及（或）署名人的书面同意，您不得以明

示或者默示的方式主张或暗示，您本人或您对作品的使用与原始作者、许可人及（或）

署名人有关联或者已获得上述人士的赞助或者支持。

e. 为避免疑义，若您行使本许可授予的权利时未遵守本许可第 4 条 c 款有关非商业性使

用的规定，许可人保留向您收取本作品使用费的权利，许可人可以自行或者通过其所

参加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向您收取本作品的使用费。

f. 在您复制、发行或公开传播本作品或者包含本作品的演绎作品或汇编作品时，您不得歪

曲、篡改或采取其他与本作品相关的侵害行为侵犯原始作者的著作人身权。

5、声明、保证和免责条款

除非本许可的当事人相互以书面的方式做出相反约定或所适用的法律允许，许可人按其现状提供本作品，对本

作品不作任何明示或者默示、依照法律或者其他规定的陈述或担保，包括但是不限于任何有关权利归属、可否商

业性使用、是否符合特定的目的、未侵害他人权利、不具有潜在的或者其他缺陷、准确性或者不论能否被发现的错

误不存在的担保。有些司法管辖区不允许排除前述默示保证，因此这些排除性规定并不一定适用于您。

6、责任限制条款

除非属于相关法律所要求的范围，许可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您因本许可或因使用本作品而产生的任何直接损

失、间接损失或惩罚性赔偿负责，即使许可人已被告知发生此类损害的可能性。 

7、终止条款

a. 在您违反本许可任何条款时，本许可及其所授予的权利将自动终止。然而，根据本许可

从您处获取演绎作品或汇编作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果他们仍完全遵守相



关条款，则他们的许可不会随之终止。即使本许可被终止，第 1、2、5、6、7、8 条仍然有

效。

b. 在上述条款及条件的前提下，此处授予的许可在法定著作权保护期限内有效。即便如此，

许可人保留依其他许可条款发行本作品及在任何时候停止发行本作品的权利；但是，

许可人的上述权利不能被用于撤销本许可（或任何其他在本许可条款下授予的或必须

授予的许可）的目的，除本条第 a 款指明的终止外，本许可将保持其完全效力。

8、其他事项

a. 当您发行、公开传播本作品或汇编作品时，许可人给获得作品的第三方提供本作品的许

可，其条款和条件与您所获得的许可相同。

b. 当您发行或公开传播演绎作品时，许可人给获得作品的第三方提供本作品的许可，其

条款和条件与您所获得的许可相同。

c. 如因相关法律，本许可的某一条款无效或不能履行，本许可其余条款的有效性和可履

行性不受影响。如本许可的当事人未采取进一步措施，此类无效条款应在最小的必要范

围内修改以使其有效和可履行。

d. 除非当事人书面同意并签字放弃某条款和允许某违约行为，本许可的任何条款或规定

都不应被视为已被放弃，或被视为允许此违约行为。

e. 本许可构成相关当事人与本授权作品相关的全部协议。除已在此处确认的之外，并不存

在任何与本作品相关的谅解备忘录、协议或声明。许可人不受您提出的任何附加规定约

束。未经许可人与您双方书面同意，本许可不得更改。

知识共享组织声明

知识共享组织不是本许可协议的一方，对本作品不作任何相关保证。在任何法律理论上，知识共享组织不对您或

任何其他方的任何损失负责，包括但不限于与本许可相关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虽然有上述两点，但如果知识

共享组织已明确标识自己为许可人，它将承担许可人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除用于向公众表明本作品是依照知识共享组织公共许可(CCPL)授权许可以外，除非事先另有书面约定，知识共

享组织不会授权任何一方使用“知识共享”商标和其他相关商标及标识。任何被允许的使用都必须符合知识共享组

织的现行商标使用准则．该准则已在其网站上发布或可应要求随时提供。为避免疑义，本段关于商标的限制性规

定不构成本许可之一部分。

知识共享组织可通过 http://creativecommons.org/联系到。

http://creativecommons.org/

